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277號 

主旨:檢送外來人口出境快速查驗閘門使用折頁 1 份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

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 105 年 9 月 5 日移署境桃國宣字第 1050102207 號

函辦理。 

2. 該署 105 年 9 月起於高雄機場啟用外來人口出境快速查驗閘門系統，

讓外來人口(14 歲以上外國人、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、大陸地區人民、

香港及澳門居民)於入境查驗時已接受臉部及指紋個人生物特徵識別

資料錄存者，於出境查驗時，可使用該閘門，經按指紋比對為同一

人後，查驗出境。 

 

 

 

 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